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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人作为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锦泓时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在认真审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的议案及资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格和有关条件对公司相

关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资格和各项条件。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切实可行，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

在董事会批准后按照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内容推进相关工作，同

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

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全体股东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填补回报措施合理、可行。 

4.本次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长远

发展目标，符合公司股东的利益。一致同意公司编制的《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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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5.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用于支付收购甜维你 10%股权价款项目、全渠道营销

网络改造升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综合考虑了公司融资规划、财务状况、

资金需求等情况，我们认为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提升盈利能力、增强公司发展潜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6.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充分重视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理要求和意见，能够实现对股东的合

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公司制定的《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因

此，我们同意《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并同意将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编制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实地反映了募集资金

使用的实际情况，募集资金使用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挪用募集资金或者

随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等情形，募集资金使用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利

益。因此，我们同意《锦泓时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并同意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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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17 年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层面关于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要求为：以 2016 年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数，公司

2019 年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和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 90%；公司 2019 年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和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5 亿元，相比 2016 年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长 43.92 %，上述业绩条件未达到，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因此，公

司将回购注销7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1,128,345股限制性股

票。我们认为，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 

 

 

 

独立董事：石柱、刘向明、张庆辉 

 

 2020 年 5 月 27 日 


